关于本科生上学期不及格课程补考、缓考及“毕业生”返校考试 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我校《安徽农业大学课程考核管理办法（试行）》安排，现将本科生上学期不及格课程补考、缓考及“毕业生”返校考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上学期不及格课程补考

1、上学期不及格课程类型：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
2、时间安排：全校公共基础课考试（教务处安排）时间为2016年9月7日―9月11日；专业课考试（各学院安排）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9月18日。具体时间地点见教务处网页、校园网电子政务平台“教务信息”栏或教务系统“通知公告”栏。
二、缓考
上学期申请缓考的学生务必携带学生证及缓考申请参加本次安排的相关课程考试，学校不再另行安排，如缺考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机会。缓考学生请在卷面醒目处注明“缓考”二字。
三、毕业后返校申请考试课程。
如返校生参加本次教务处安排的相关课程考试，请在9月1日前到教务处考务科申请登记。具体安排见校园网教务处网页“通知公告栏”。
四、课程考试组织安排
1、全校公共基础课考试由教务处组织安排，其他课程考试由课程所在学院集中安排，并提前将考试时间、地点报教务处。各学院协助教务处催要相关课程考试试卷并通知本院学生参加考试。
2、各学院必须安排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监考，以保证考试“公平、公正”进行。
3、教务处安排人员巡视考场，强化考场纪律。
五、考务要求
1、学生必须携带有效证件如学生证等提前进入指定考场，并在指定座位就坐，将有效证件放在课桌上，以备检查。缓考学生还需将缓考申请带齐进入考场。
2、监考教师必须佩戴监考证，黑板书写监考教师姓名，开考前做好清场工作，调整考生座位，检查学生证件，证件与本人不符者不得参加考试。
3、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必须在考场记录表上签名，如有缺考或违纪情况，监考人员务必如实做好记录。
六、试卷保管、阅卷要求和成绩评定
1、本次课程考试试卷由课程所在学院组织教师批改，评阅结束后，试卷不得损毁，随评阅成绩一并移交教务处。
2、阅卷教师必须严格按照评分标准（细则）评阅试卷。
3、参加补考的学生，成绩通过一律记为60分；缓考学生补考成绩以卷面成绩计。
4、考试结束后一周内报送补考成绩。
七、注意事项
1、各年级本科学生务必参加本次相关课程的补考，未参加本次补考的，视为弃考，需重新选课修读，学校将不再安排该门课程补考。
2、具体考试时间和地点请查询校园网教务处通知公告栏或正方系统通知公告栏。考试期间，补考、缓考及返校考试的学生必须按照学校安排进入指定考场考试，否则，考试成绩以零分计。
3、返校考试“毕业生”在教务处考务科办理相关考试手续后，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考试时请到教务处指定考点考试，否则成绩无效以零分计。
4、参加考试的学生应认真复习迎考，如有替考、代考等考试作弊行为，一经发现查实，将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